
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前，收到

了关于公司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关材料，我们对会议材料进行了

仔细研究，现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方案系公司于2018年4月公司

完成并购高田公司优质资产后，公司业务规模得到大幅提升，公司实际正常生产

经营所需的交易事项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战略要求，能够提升公司的整体

业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

规定的要求，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
